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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成因及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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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庭、村庄和学校是农村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三个重要教育主体，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农村教育主体

结构。农村中小学生正是在该结构中获得成长，而农村校园欺凌事件的频发和多发则与其变化相关。农村教育

主体结构的变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家庭教育主体的缺位，表现为农村家庭隔代抚育的“不过问”逻辑；二是村庄

教育主体的缺位，表现为村庄交往中的村民相互“不得罪”的逻辑；三是学校主体的缺位，表现为学校管理中官僚

主义的“不出事”逻辑。这些主体行为逻辑的变化，进而带来了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阻隔，包括家庭与学校勾连

的中断、村庄对学生和家庭监管的缺位，以及学校对农村社会的脱嵌。治理农村校园欺凌事件，除了法制和规范

进校之外，还要搭建新型的教育主体结构，形成多元化、多主体农村校园欺凌的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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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意识：为什么农村校园
欺凌会相对严重？

“校园欺凌”并不是新鲜的东西，也不是中国
校园所特有。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２０１１
年的一份关于美国高中校园欺凌行为的报告指

出，有５０％的学生承认过去的一年欺负过别人，

４７％的学生在过去的一年里以非常令人难过的方
式被欺负、取笑或者嘲弄过，１０％的学生在过去的
一年里至少一次带武器到学校。２０１５年日本政
府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校园欺凌现象在日本极
为普遍，在连续６年的跟踪调查中，有９０％的学
生曾遭遇过校园欺凌，包括被集体孤立、漠视、侮

辱等［１］。在我国，２０１６年一份对全国２９个县１
０４　８２５名中小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校园欺凌发
生率为３３．３６％，其中经常被欺凌的比例为４
．７％，偶尔被欺凌的比例为２８．６６％［２］。从网络报
道和实地调查来看，我国校园欺凌事件正呈现出
频发、多发增长态势，参与欺凌事件的学生呈现出
低龄化趋势，女学生欺凌者逐渐增多。
根据挪威学者 Ｏｌｗｕｅｓ的定义，校园欺凌行

为（ｂｕｌｌｙｉｎｇ）是受害者被一个或多个学生有意、反
复、持续地施以负面行为，造成身体和心理上的伤
害或不适应。根据校园欺凌的不同性质，可以将
其分为直接欺凌和间接欺凌，或身体欺凌和非身
体欺凌，抑或语言欺凌和非语言欺凌。郭润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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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欺凌概括为６大类，包括肢体欺凌、语言欺凌、
关系欺凌、反身性欺凌、性欺凌和网络欺凌等（表
１）。校园欺凌不仅给受欺凌者造成巨大的身体和

心理的伤害［３］，还严重扰乱了学校教学和生活秩
序，甚至突破了社会的道德底线和准则。

表１　校园欺凌的类型与表现［４］

类型 表现

肢体欺凌　 踢、打、推、抢等
语言欺凌　 辱骂、嘲讽、起绰号等
关系欺凌　 操纵同伴关系，蓄意将某人排除在团体之外；孤立等

反身性欺凌
受害者长期受欺凌的反击行为。受害者有时为了报复会对欺凌者威胁或另外找人报复，
也有一些会去欺凌比自己更弱小的人

性欺凌　　
以身体、性别、性取向、性嘲讽或不友善的评论行为，以与性有关的方式对他人进行的身体
上的侵犯等

网络欺凌　
以网络及媒体为载体，如邮件、网页、电话、短信或ＱＱ空间传送谣言或诋毁、恐吓、威胁或
恶意中伤他人的行为

　　农村中小学校园是中国校园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校园欺凌也理应受到相关部门和学界的应
有关注。从对校园欺凌研究的梳理来看，现有研
究都没有专门区分城市校园欺凌和农村校园欺

凌。但是，笔者认为农村校园欺凌更应该受到关
注，一是因为农村校园有其独特性，这些特性包括
农村是乡土熟人社会，教师和学生一般为本乡本
土人；农村校园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属于留守儿童，
他们的父母在外打工，祖辈成为他们的主要看护
人；农村学校在学校管理和教学质量上相对比较
落后，教师除了教学任务外，还要负责农村家务和
农务；农村校园是开放式的，欺凌现象既可以发生
在广阔而隐蔽的校外，校外辍学人员亦可进入校
园实施欺凌；农村学生有自己村落、宗亲成员，欺
凌者和被欺凌者都可以将同村同族的学生乃至成

年人引入欺凌事件中，等等。这些因素都影响农
村校园欺凌较城市校园欺凌在形式、频度、强度上
都会有差别。二是农村中小学多寄宿制学校，有
研究表明农村寄宿制学校中的校园欺凌水平要高

于国内城市地区的中小学校，也远高于国际平均
水平，因为住校显著提高了学生遭遇欺凌的可能
性，言语威胁、肢体冲突以及人际排斥等校园欺凌
现象在住校生中更为常见［５］。三是从笔者的调查
来看，农村校园欺凌的发生率正快速增长，很多欺
凌者与校外青少年混混勾连在一起，使校园欺凌
带有团伙化、黑社会化的特征。
鉴于以上原因，本文拟主要以笔者在湖南南部

Ｙ镇Ｚ校的调查为经验基础，探究农村校园欺凌事
件增多的深层缘故。Ｚ校是一所山区乡镇中心校，

Ｚ校所在的Ｙ镇地处粤北和湘南交界处，深处南岭

山脉，海拔１０００米左右，农民可耕种土地较少，人
均不到０．３亩旱地、０．５亩水田，农业收入稀薄，青
壮年劳动力多数南下珠三角务工，“三留守”现象严
重。南岭地区农村社会文化结构的突出特性是农
民宗族观念和宗族认同较强，农民具有一定的一致
行动能力，个别的校园欺凌事件很可能引发宗族对
峙。Ｚ校设１到９年级，传统小学部有１５个班，传
统初中部有５个班，初一和初二分别有２个班，初
三１个班，每个班６０人左右。Ｚ校住校生和非住
校生的比例是８∶２，其中住校生有７０％左右的是
留守儿童，非住校生中留守儿童占到了５０％左右。
在全校学生中，留守儿童占比接近６５％。笔者于

２０１６年底在该校住校调查１８天，访谈了该校的校
领导、班主任和部分科目的老师，以及部分学生，包
括校园欺凌者和被欺凌者，搜集了相关数据和案例
（表２），并赴Ｚ校所在县其他学校了解了一些影响
较大的校园欺凌事件。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再次到Ｚ校
回访调查一个星期，发现校园欺凌发生率有上升趋
势。从调查来看，该校从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５年比较严
重的校园欺凌事件呈上升趋势，并以群体性欺凌为
主要特征。
表２　Ｚ校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校园欺凌发生率

年份
学生数
量／名

校园欺凌事件

教导处记载／件 发生率／％
２０１０　 １３５６　 １７　 １．２５
２０１１　 １２７９　 １９　 １．４９
２０１２　 １２１５　 ２３　 １．８９
２０１３　 １１６８　 ２４　 ２．０５
２０１４　 １１５３　 ２４　 ２．０８
２０１５　 １０３７　 ２５　 ２．４１

　注：根据该学校教导主任记载制表。教导处记载的是比较严重

的校园欺凌事件，日常性、隐性的校园欺凌事件更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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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既有研究与新的研究进路

既有对校园欺凌根源的探讨，主要遵循两条
研究进路，分别是“文化心理主义”进路和“规范制
度主义”进路。文化心理主义进路有两个方向，一
个是从校园文化和社会、家庭环境出发，认为有些
学生因为跟不上学校教育尤其是应试教育的节

奏，被过早地抛出教育生产流水线，不能从学校教
育中得到应有的愉悦，往往会逃进自我构建的天
堂，陷入“逃离文化”“反学校文化”等而形成欺凌
个性［６］。在家庭环境方面，认为家庭教养方式粗
放［７］，尤其是单亲家庭、家庭结构残缺以及暴力教
养方式等，既让学生较少感受家庭温暖，变得孤
僻、冷漠，缺乏信赖感，又让学生耳濡目染而学会
用暴力方式解决问题，因而容易欺凌他人。弱势
农民家庭教育中“忍”的文化对欺凌行为也起到了
无意识强化与确认［８］。还有研究表明，家庭较高
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既可以降低子女成为校园

欺凌实施者的可能性，也会降低子女成为校园欺
凌受害者的概率［９］。在社会方面，媒体熏染的暴
力文化、社会价值观、亚文化、经济状况、居住环境
和社区结构等都会影响学生对欺凌行为的认

知［１０］。另一个方向是从学生个体角度出发，认为
欺凌者持有以下个性特征：无目标、无希望的人生
态度，性格自卑、消极或过于自信，个性上较为冲
动、自我控制力差；不合群、自主性低或支配性强，
过于敏感，主观嫉妒心及报复心强；一般身体较为
强壮有力量，女欺凌者通常声音夸张、喊叫及粗鲁
无理；欺凌者很大一部分都有家庭暴力的背景或
经历［１１］。在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校园欺凌方面，
有学者认为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与学生个体因父

母缺位所造成的安全感降低、青春期同伴依恋的
归属感以及青少年彰显自主性的存在感有关［１２］。
规范制度主义进路认为是国家和学校相关规

章制度的缺失造成了校园欺凌泛滥。研究者通过
对比研究，发现针对校园暴力，美国有诸如《安全、
无毒品的学校和社区法案》、《学校禁枪法案》、
《１９９４年学校安全法案》等一系列法律，不仅立法
周全，执法也相当严肃［１３］。２０１０年的《新泽西州
反欺凌法》被称为美国最严厉的反校园欺凌法律，
它要求各个学区制定反欺凌方案，学校任命反欺
凌专家，设立反欺凌专项资金等，规定得非常详

细。在大津校园欺凌事件的影响下，日本政府在
短时期内公布了《防止欺凌对策推进法》［１４］。而
我国对于校园暴力的立法只是散见于一般性法律

之中，没能成体系，发生校园欺凌事件之后法律介
入较少、乃至无法可依。在学校层面，一方面学校
的相关规章制度不健全，或者有惩戒措施而不施
行，使得学校对欺凌者难以进行事前预防和事后
惩戒［１５］。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必需的法制教育，造
成学生不知法因而无法衡量自身行为是否得当、

是否违法等［１６］。

两条进路的研究成果丰硕，对校园欺凌发生
的原因给予了多方位、令人信服的解答，并给出了
恰当的预防和改进措施。但是既有研究也有其不
足之处，一是孤立地看待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因素
对校园欺凌的影响，而事实上影响校园欺凌的因
素是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各个因素相互作用共同
发挥作用；二是静态地看待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
把它们当作恒常变量，而没有看到是哪些因素变
化了进而导致校园欺凌的增多。另外，规范制度
主义进路没法解释为何美日等国对校园欺凌的立

法已经相当健全，但它们的校园欺凌发生率却要
远高于相关法制不健全的中国？基于此，本文在
吸取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主体结构主义
的研究进路对农村校园欺凌现象进行剖析，希图
在解释框架上有所突破，并进而提出治理对策。
主体结构主义进路认为，农村教育主体不是

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主要包括家庭、学校和村庄。
各教育主体发挥作用也不是独立互不关联的，而
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作用而构成一个整体
结构。农村学生的成长教育正是被置入这样一个
结构之中的。这个结构的变化会带来学生成长教
育的变化。农村校园欺凌的增多，与该结构中不
同主体及主体间关系的变化密切关联。从调查来
看，农村教育主体结构的变化主要是各教育主体
行为逻辑的变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家庭教育主
体的缺位，表现为农村家庭隔代抚育的不过问逻
辑；二是村庄教育主体的缺位，表现为村庄交往中
的村民互不得罪的逻辑；三是学校主体的缺位，表
现为学校管理中官僚主义的不出事逻辑。这些教
育主体行为逻辑的变化，进而阻隔了三者之间的
良性互动，带来了家庭与学校勾连的中断、村庄对
家庭监管的缺失，以及学校对村庄社会的脱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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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主体缺位：家庭教育中
“不过问”的隔代抚育逻辑

家庭是中小学生的“初级群体”单位，在他们
个人的社会性和个人理想的形成扮演着基础作

用。家庭作为初级群体，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成员
有限；二是成员之间的互动是直接的、经常的和面
对面的；三是成员之间的交往富于感情，彼此间期
望相互关心和安慰，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维系；四是
成员难以替代，群体中任何一个成员的缺失都会
给其他成员造成很大的心理震动。家庭在中小学
生成长过程中具有社会化、情感及社会控制的功
能。社会控制的功能即教化的功能，是指家庭为
其成员提供基本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但是，在
广大中西部农村，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劳动力流
入城市，有一部分孩子随父母进入城市，但更多的

孩子还是继续留在农村，跟随自己祖父母、外祖父
母或其他亲朋一起生活。家庭中青壮年夫妇双方
常年离家外出务工的家庭达到６０％～７０％，而至
少一方外出的家庭则高达７５％～８５％。由“留守
老人”和“留守儿童”组成的留守家庭，是形式和功
能都残缺的家庭，它使成员间缺少经常性面对面
的交往，也使得代际间的情感联系难以维系，更重
要的是留守家庭在社会控制的功能上无能为力，
因而难以在中小学生的成长教育中扮演教化的

角色。
留守家庭社会控制和教化功能的缺失，主要

表现为在隔代抚育中，祖代对孙辈成长教育的“不
过问”逻辑，导致监护虚置和家庭教育主体缺
位［１７］。家庭教育主体缺位是农村中小学校园欺
凌事件发生的第一位的因素。据笔者调查，留守
儿童在校园欺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欺凌
者和被欺凌者的比例都较高（表３）。

表３　Ｚ校留守儿童在校园欺凌中所占比例

年份 校园欺凌／件
欺凌者为留守儿童

数量／件 占比／％

被欺凌者为留守儿童

数量／件 占比／％
２０１０　 １７　 １３　 ７６．５　 １５　 ８８．２
２０１１　 １９　 １６　 ８４．２　 １４　 ７３．７
２０１２　 ２３　 １９　 ８２．６　 １７　 ７３．９
２０１３　 ２４　 ２０　 ８３．３　 １９　 ７９．１
２０１４　 ２４　 １９　 ７９．１　 ２０　 ８３．３
２０１５　 ２５　 ２１　 ８４．０　 １６　 ６４．０

　　　　　 　　　　注：根据某校教导处记载制表。

　　“不过问”逻辑指的是，祖代（爷爷奶奶、外公
外婆等）作为隔代抚育的主体扮演的是“慈祖”［１８］

的形象，在孙辈成长过程中对孙辈行为放任自流，
不做是非对错等规范性的要求和如何行为等原则

性、操作性指导；对孙辈提出的任何事项和要求不
问缘由地予以满足；祖代与孙辈之间缺乏实质性
话语交流和情感沟通。祖代只注重满足孙辈衣食
住行等方面的需求，而不注重情感、道德、规范、知
识等方面的教育，尤其是对孙辈在成长中表现出
来的“问题”与“过错”，往往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
“不过问”乃至回避的态度，从而使得孙辈的言行
过失在家庭中得不到及时矫正，进而可能在祖代
的“纵容”下不断放大。
从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来看，祖代对孙辈

的“不过问”逻辑主要表现为“过分溺爱”和“不闻
不问”两个方面。过分溺爱是指祖代对孙辈百依
百顺，什么都依着孙辈，满足孙辈的各方面需求，

孙辈要什么就给什么、买什么（吃的、喝的、玩的、
穿的等），对孙辈的要求不会拒绝。祖代生怕孙辈
吃得不好、穿得不好、玩得不好，还生怕孙辈受了
委屈、吃了苦、遭了罪，尤其是生怕孙辈过得、玩
得、用得比其他小孩差。祖代会在各个方面极力
创造条件给予孙辈以满足。当然也就更舍不得打
骂训，即便是温和的教育也生怕孙辈受到伤害。
“惯着”“顺着”“依着”“宠着”和“捧着”是祖代带孙
辈最主要的行为策略。
案例１　刘显贵老人对他孙女的教育属于隔

代教育。由于老人对孙女的性格和习惯养成不重
视，也没有向孙女好好讲过道理，使得在家里那么
困难的情况下，孙女还是不懂事。父亲患上大脑
胶质恶性肿瘤，爷爷患上肺气肿，家里都没钱给他
们看病，母亲又与父亲离婚出走的状况下，孙女还
找老人要手机，“老人机”还不要，一定要智能的。
老人最终还是依着孙女花了１１００块钱给她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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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
过分溺爱首先是源于祖代因血缘联系而对情

感的自然流露，是表达对孙辈“爱”的一种方式。
因为孙辈是自己的孙子孙女，所以什么都想给予
他们最好的。但是不仅基于此。因为如果仅仅是
基于血缘关系的话，那么父母与子女的血缘关系
更近，就更应该流露感情溺爱子女，但事实上一般
父母会对子女要求较严厉，扮演“严母”的角色。
祖代对孙辈的过分溺爱还有两重考虑，一重是“讨
好”孙辈。受访的祖代认为，孙辈五六岁以后就有
了记忆，而且小孩的记忆是选择性的，你对他（她）
一千次好，只要有一次骂、一次训，或者有一次没
有满足他的要求、忤逆了他的个性，他就会记住，
认为你对他不好，从而会把这个仇记一辈子。所
以要对他好就要一直对他好，这样“他就会记得小
时候爷爷奶奶对自己好，长大以后就会有孝心，会
来看你、来关心你，你病了会给你端茶倒水”。因
此，为了自己以后不被记恨、有孙子孝顺，就得在
这个时候宠爱着孙子。尤其在当下农村孝道衰弱
的大环境下，孙辈能够隔代记住自己的“好”、孝顺
自己是农村大多数老人念想。
案例２　６７岁的香花对笔者说，她现在都记

得自己小时候奶奶对自己很凶，动不动就又打又
骂，所以直到现在都对奶奶印象不好。等到自己
有孙子之后，香花就记住了这个教训，她带孙子就
不打不骂孙子了，孙子要什么都给他买。她儿子
媳妇外出打工前交代过她不能给孙子买零食吃，
但是只要孙子想要吃什么，她就会去买什么，把儿
子媳妇的交代当作耳边风了。香花对此解释说，
我要是不给他（孙子）买东西，他长大了就会恨得
我要死，而不是恨他爸妈，我为什么要去讨他的
恨呢。
另一重考虑是“做给儿子媳妇看”。之所以过

分溺爱孙辈，还在于祖代要将自己对孙辈的态度
展演给自己的儿子媳妇看。儿子媳妇将自己小孩
交给老人看管，小孩在老人那里过得如何（是否吃
好、喝好、穿好、受到关爱等）；老人有没有辱骂、虐
待小孩；老人有没有亲自接送小孩上学；老人有没
有关心小孩的学习（买学习用品）；老人有没有看
护好小孩不被人家欺负；老人有没有偏心，等等，
这些都是在外务工的年轻夫妇非常关切的事情。
老人对小孩的态度是儿子媳妇（尤其是媳妇）今后
如何对待老人的重要考量指标。为此，老人希望

给儿子媳妇留下一个好印象，至少不能让他们觉
得自己亏待了他们的小孩。儿子媳妇虽然知道老
人对小孩过分溺爱不好，但是老人溺爱和宠爱小
孩，至少说明老人对自己的小孩好、没有偏心。所
以他们会坦然地接受老人对小孩的溺爱，不会因
此埋怨老人，更不会对老人产生怨恨情绪。同时
也会记得老人的“好”，在以后的赡养、照顾老人中
就不会找出各种理由来“搪塞”。相反，如若老人
对小孩过于严格、苛刻，什么（吃穿住行玩等）都舍
不得给小孩买，甚至打骂、教训小孩，年轻夫妇尤
其是媳妇就会认为老人对小孩不好，进而会认为
是看不起自己，由此产生对老人的不好印象，甚至
记恨老人。特别是在老人同时看护多个子女的小
孩时，子代会比较老人是否偏心，一旦觉得自己的
小孩在老人那里没有受到平等的待遇，就会对老
人怀恨在心，返乡后就会找老人出气。

“不闻不问”是指无论孙辈提出什么要求老人
都无条件地满足，对孙辈的任何言行一概睁只眼
闭只眼，不做价值判断，不予以纠正，而是放任自
流、任其发展。因为老人知道，只要指出孙辈言行
上的是非对错，或是对其进行严加管教，都会忤逆
孙辈的意志，遭来孙辈的反感，从而会与其发生冲
突。为此，孙辈不仅会记老人的仇，上了初中的孙
辈还可能与老人对着干、出手殴打老人。重要的
是，孙辈还会添油加醋地向自己父母告状。在信
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在外务工的年轻夫妇更愿意
相信自己的小孩不会撒谎，从而置老人于不利地
位而百口莫辩。所以，老人带孙辈一般不敢打、不
敢骂、不敢说狠话，说话重点、大声点都怕传到儿
子媳妇那里去就变了样。为了不给孙辈告诬状的
由头、不给儿子媳妇留下无端指责的“把柄”，老人
最好的态度就是对孙辈的言行装聋作哑。
案例３　醉次长到十五六岁，跟父母待的时

间不超过一年半载。他出生不久父母就南下打工
了，一直是奶奶和外婆带大，即一段时间在奶奶
家，一段时间在外婆家。２０１４年年底的时候，１６
岁的醉次背着菜刀追赶他外婆，嘴里还喊着“杀掉
她老娘再杀掉她女儿”。之所以嚷着要先杀掉自
己的外婆，再杀掉自己的母亲，是因为他外婆将他
在农村做的各种丑事、坏事都打电话告知了他远
在广州的母亲，让他隔空挨了一顿臭骂。就这事，
他要报复自己的外婆，把外婆追得东躲西藏，最后
逃到他人的楼顶上才躲过了砍杀。从这以后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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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更“老实了”，好坏都不再说醉次的事情了。
案例４　６０多岁的国嫂和老伴在家带着一对

孙子孙女和一个外孙女，孙子八岁，孙女和外孙女
都六岁。三个小孩的吃喝拉撒玩和读书都由他们
老两口负担，女儿有时候会寄些钱过来，儿子媳妇
则从来没有表示过。老两口尽量一碗水端平，吃
穿玩的都是一式三份。有次上街买了蛋糕回来，
也平均给小孩分配了，但是孙子吃得比较快，吃完
后就找另外两人要，由此发生了孙子与外孙女的
打架。国嫂说了孙子不该抢妹妹的蛋糕。小孩为
争食打架本来很正常，但是后来孙子跟母亲通电
话时却有鼻子有眼地说爷爷奶奶只给某某（外孙
女）买蛋糕，不给他和妹妹买蛋糕，还打了自己。
等孩子的父母回家后，就找茬向国嫂撒气，说国嫂
自顾女儿家的，不顾孙子孙女。国嫂一肚子的委
屈说不出来。
总而言之，祖代在孙辈的抚育上扮演的是“慈

祖”的形象，他们带孙辈的最佳策略是过分溺爱和
对他们的言行不加管束。这便是隔代抚育中的
“不过问”逻辑。从调查来看，“不过问”逻辑的深
层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祖代自身知识结
构的欠缺，他们对现代教育的知识体系和方式方
法无所认知，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陈旧老化，跟不
上时代要求，不仅对孙辈难以施教，也无法在孙辈
面前获得教育权威。有这么一个典型案例，读小
学的孙子跟奶奶一起生活，一次他让奶奶闭上眼
睛，他报数学题让奶奶计算，结果奶奶不能马上答
上来，孙子就说“你都不如我，你不能当我的老
师”。自然奶奶说的话在孙子那里就难起作用，管
教也就无从谈起。
另一方面，也是最深层的方面是农村家庭代

际权力结构的变化，家庭权力的天平由倾向于父
代转向子代倾斜，老年人在家里不再拥有绝对的
话语权和威望，年轻人掌握着家庭的财权和决策
权。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家庭关
系的轴心有父子轴心转向夫妻轴心，夫妻关系超
越父子关系成为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父权”逐
渐衰弱。农村老年人一旦丧失经济上的自给能
力，就会从之前家庭的“支配者”变成对子代的“依
附者”，他们的老年生活需要子代供给和赡养。因
而，为了使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顺畅，不受子代的
“气”，不看儿子媳妇的脸色，他们就得在能劳动时
尽量为子代创造财富，为子代看家护院带小孩，过

度“剥削”自己的劳动［１９］；要事事顺着子代、“讨
好”子代，不给子代添麻烦等。重要的是不能遭
惹、激怒了子代（尤其是媳妇），不能给子代留下妄
加指责、数落和不赡养的“把柄”。当儿子媳妇外
出务工后，照看孙辈就成了子代对老人最重要的
考验。那么，他们在带孙辈时就必然战战兢兢、如
履薄冰，不去得罪孙辈，甚至讨好孙辈，把对孙辈
的“好”一件不落地“做”给儿子媳妇看。
由于留守儿童的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期逗留在

城市，他们长期无法享受到父母的亲情关爱，成为
农村社会不可忽视的“弱势群体”或“问题小孩”。
而隔代抚育的“不过问”逻辑，则加深了留守儿童
的“问题化”。首先，在学习方面，由于缺乏父母的
监督，留守儿童自觉性相对较差，上课、作业不太
认真，逃学和辍学情况较多，有不少人早早地就跟
人“混社会”。其次，在品行规范方面，由于他们正
处于身心迅速成长时期，缺乏对事物正确与否的
判断能力，而父母又长期不在身边，他们得不到父
母及时的亲情、照顾和教育，缺乏正确的引导、适
时的监督和矫正，很容易受不良信息和行为的负
面影响。最后，在心理上，留守儿童因为常年缺少
家庭的亲情关怀，心理上很容易出现问题，如孤
僻、对父母充满怨恨、被遗弃感、盲目反抗或逆反
心理等。作为抚育主体的祖代在“不过问”逻辑的
指引下，即便被告知、了解和知晓了这些问题，甚
至深知这些问题的严峻性，他们也无法做出正确
的行为选择以阻止或矫正事态的发展，那么这些
问题就会逐渐“长大”，成为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
的问题，甚至成为社会问题。
案例５　曾翠是零零后女孩，父母在外打工，

跟爷爷奶奶一起住，读五年级后在学校寄宿，每周
五回家，周日去学校。１３岁上初中以后便产生了
厌学的情绪，经常逃课跟辍学的高年级男生混在
一起，还跟这些人回校殴打、勒索同学。上初二之
后经常连续几个星期不去上课，老师只好电话她
的父母去找。父母从打工地点回来找到后，在家
待了几天又跑了，不知去向。这样折腾一两年之
后，父母也失去了耐心，就不管她了，她也就从初
中自动退学，彻底成为到处“混”的人。２０１６年下
半年，不到１６岁的曾翠怀孕了。曾翠的父母甚至
不知自己的女儿是跟谁怀孕的。
正是在此背景下，步入小学初中的留守儿童

很容易成为校园欺凌事件中的欺凌者和被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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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在欺凌者中，留守儿童占比竟然高达８０％
（表３），这确实与家庭教育主体的缺位有较大的
关系。一方面，祖代对留守儿童的价值规范包括
是非对错、黑白善恶等缺少正面教导和行为指引；
另一方面，祖代放任留守儿童暴戾、骄纵、蛮横、霸
道、偏执、妒忌、自私等性格的生长，而不加以规
训；再一方面，当留守儿童出现行为过错时，祖代
不能及时更正，亦不能与学校取得良性互动、共同
解决问题，更不会主动去了解孙辈在学校里的学
习和生活状况，等等。
案例６　上面提到的醉次是典型的留守儿童

校园欺凌者。从小调皮捣蛋，在村里经常以大欺
小和欺负女孩。读初一的时候就长得三大五粗
了，经常跟四五个已辍学的高年级学长混在一起，
在学校敲诈勒索、收保护费、偷自行车贩卖、调戏
女生等。学校学生和老师都对他恨得咬牙切齿，
却没有任何办法。只要他看不顺眼的同学，他就
动手打，打得自己舒服为止。有一次将一个不愿
意给他保护费的同学打伤，使后者住院缝了上十
针。还有一次他将前座女生的头发给点燃烧着
了。每次犯事之后学校要找家长，他就把外婆找
过去（奶奶七十多岁走不动了），到学校后外婆也
很无奈，跟校长、班主任说，这么大的孩子我也管
不住了。后来学校也就不再找他的家长了。正如
上面所说，外婆将醉次的丑事电话告知他父母后，
醉次就背刀追砍。外婆索性也就不再管醉次了。
初一没读完醉次就辍学了，他对笔者说，不想在学
校里浪费青春。

四、社会主体缺位：村庄教育中
“不得罪”的社会交往逻辑

社会作为教育主体在中小学生成长中亦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它既可以是抽象的“社会风气”的
熏陶浸染，也可以是多元社会主体直接的规训教
化。在农村，社会教育主体就是村庄。农村中小
学生仍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生活在村庄里，接受
村庄的教化和熏陶。村庄是农村小孩社会化的重
要场所，它作为一个整体对本村庄的中小学生的
道德品行、文明礼节、规矩规范等的形成起到关键
作用。相对而言，当村庄风气和正面教育得当时，
生活于其中的中小学生就整体表现得较为懂礼

貌、有品行；当村庄的风气不正、教育不得当时，其

中小学生就整体表现得较为飞扬跋扈、品行不端、
不讲秩序和规范等。在村庄教育中的“不得罪”逻
辑是后者的主要表现，它使得农村中小学教育中
的社会主体缺位。而社会主体缺位则是支撑农村
校园欺凌现象不断增长乃至极端化的很重要的一

个方面。
大概在２０００年以前，村庄还是一个相对封闭

的功能和伦理共同体，村民之间既相互比较、相互
竞争，又在生产、生活和交往上相互帮助、相互提
携，同时人们还共同遵守和践行着村庄的基本道
德伦理和规矩规范。正是基于村庄公共规则基础
之上的村民交往，才使得村庄成为伦理性共同体
和农民的心灵归属。在村庄里，村民之间是休戚
相关、荣辱与共的，一方面当村庄风气不好的时
候，个体村民也会受到其他村庄人的鄙视，也会被
认为缺少道德品行，被他人所不信任；另一方面个
体农民的品行也会影响到其他人对村庄整体和其

他村民的评价。在村庄里，没有超越村庄和其他
村民的个体，也没有不与个体发生关系的其他村
民；个体的事情就是村庄的事情，任何村民的事情
概与其他村民息息相关。所以，在中小学生教育
中，某个小孩出现了道德品行问题，如辱骂老人、
殴打同学等，并不仅仅是这个小孩家长、家庭的个
体问题，也是村庄和其他村民的问题，那么其他村
民为了村庄和自身的荣耀和声誉就会出面教育这

个小孩和他的家长。而这个家庭也不能把自己小
孩的问题视为与村庄、其他村民无关，而是要正面
接受村民的指责和教育。在这里，村庄的公共规
则发挥了作用，村庄舆论得到了正面的引导，每个
人和家庭的言行都会得到村庄的拷问和评头论

足，错了就要敦促纠正，对的就会得到赞扬。那些
在村庄里敢于“黑着脸说直话”、勇于指出村庄的
不正之风、善于评理论事等不怕得罪人的人，会成
为村庄有权威、说话有分量的人物。而那些敢于
冒犯村庄规范且不予更正的人，会遭到村庄集体
的排斥，没有人（敢或愿意）跟他们交往，从而导致
他们的“社区性死亡”。因此，在这个时候，村庄在
中小学生教育中发挥的是正面作用，中小学生的
健康成长相对会较好一些。
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农村逐渐生发

出一种“不得罪”的行为逻辑，就是在村庄社会交
往中，放弃对交往对象的言行进行村庄伦理和规
范的考究，采取“中立”和去道德化的态度与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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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目的在于不得罪对方并从双方交往中获得收
益。针对本村庄中小学生的言行亦是如此，人们
采取“不得罪人”的策略，对他们违反村庄公共伦
理和规则的言行视之不见、充耳不闻，既不愿意站
出来当面评头论足、指出错误，也不再在背后戳人
家脊梁骨、形成村庄舆论。因为只要你站出来说
真话、讲道理，人家事主就会认为你在“造谣”、说
人家的坏话或管人家的闲事，这样你也就把事主
给得罪了。在过去做得罪人的事情是会得到村庄
的普遍同情和支持的，现在无端去做得罪人不讨
好的事，则会被村庄其他人认为是“傻子”，得不到
村庄舆论的支持。所以，为了不得罪人、不当“傻
子”，遇到违反村庄公共规则和伦理的人和事，最
佳的策略就是保持“缄默”。
在对中小学生不当言行上，村庄的“不得罪”

逻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他人小孩
的不当言行不再认为与自己有关，这是一种心理
上的改变。过去只要是村庄内的中小学生在外打
架、斗殴、吃喝嫖赌等，村庄内部每个人都会觉得
脸上无光。村庄中与犯事的小孩血缘越近的人，
越会从中感到羞愧与耻辱，认定自己也有一份责
任在里面，觉得是自己和村庄没有教育好的结果。
因此越会有教育和规训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从而
不会怕得罪人。相反，如果村庄里出了一个有出
息的年轻人，全村庄、全家族都会觉得很荣耀，所
谓“鱼大塘里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份功劳在
里面。但是现在人们不再将他人的事当作自己的
事情了，不再把村庄的“丑”当作自己的丑了。人
家小孩的好坏都与自己无关。这样就使得人们不
再觉得自己“有责任”纠正不当言行。这种对村庄
和村庄其他人的“责任感”的丧失，亦即对村庄事
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态度的产生，是村民不得
罪逻辑产生的心理基础。
案例７　陈归朝读小学五六年时就长的人高

马大，经常欺负其他同学，包括用力拧同学的皮
肉、敲打同学的头皮、拉扯前座女同学的头发、强
行借同学的钱不还、围殴不听他话的同学等。他
在六年级时喜欢上了学校一个成绩好、长得漂亮
的“校花”，经常写信骚扰、当面威胁，使得该女生
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阴影而不得不转学。前两年，
读初中因犯盗窃国家电网罪被判重刑。说到此人
的问题，他叔叔、族人都不认为陈归朝走到这一步
与自己有任何关系，只认为与他父母没有教育培

养好有关。陈归朝的叔叔对调查者说“他是他，我
是我，他的事情我没有责任，我管不着人家的事，
只要我自己不偷不抢就行了”。在他们的观念中，
自己的事与别人的事已分得非常清楚。
其次是不去说人家的事。既然内心觉得对他

人、对村庄没有了“责任”，也就不再扮演得罪人的
角色，不去指出犯事学生及其家庭的错误、不再敦
促其回到正轨，从而使得村庄内部难以产生正面
的舆论和强有力的道德感。同时，对于事主家庭
来说，自己家出的事情是自己的家丑，与其他人没
有关系，应尽量捂住家丑不外扬，更不希望被人家
“说三道四”。对待那些敢于说事、指出错误的人，
事主认为是故意搬弄是非、“出风头”“管闲事”，因
而会怀恨在心、甚至会伺机打击报复。这样，既然
当面指出错误、背地里戳脊梁骨得不到村庄公共
舆论的支持，事主家庭又不希望你说出来，那么这
种得罪人不讨好的事情也就不再有人做了。“为
什么要去得罪人呢”“得罪了人又得不到好处”，成
了村民对待不良言行的第一反应，“三缄其口”则
是他们的行为表现。据笔者调查，现在农民在一
起聊天都不谈村里的、身边的事情，而是讨论与村
里没关系的国际国内大事；在一起打麻将基本上
不说话，专心致志的程度令人惊讶。原因就在于
只要一说村里的家长里短、是非曲直、人物臧否等
就会带来矛盾和纠纷，给自己带来被动。与其如
此不如不说，免去了不少麻烦。
案例８　在Ｚ校初中部调查到这样一个案

例，一个十几岁的男性中学生，不仅跟学校外边人
员一起吸毒、嫖娼，还经常带人到学校欺负、勾引
女中学生。此人的行为传遍了他所在的村庄，但
谁都不知道他的父母是否知道。一次村庄几个妇
女谈起此人的事情，另一个妇女赶紧制止说，“不
要到外边去说，人家听到了会骂”。这里的“人家”
就是指该中学生的父母。“会骂”说的就是该父母
听到人家说自己儿子的坏话后会给予报复。为了
不被骂、不被记恨，只有不去说、不去传。
再次是村民不再断绝与犯事而不纠正错误家

庭的社会交往。断绝来往，致使其“社区性死亡”
是对一个农民家庭最大的惩戒。但是现在无论小
孩犯了多大错误、家长多么护短或者不闻不问等，
即便这些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村庄的声誉，村民
也不会对这样的家庭给予排斥、给脸色看，不与之
交往，使之在村庄里成为“过街老鼠”。相反，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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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继续与之进行正常往来。
这样的结果是，事主家庭的生活、生产和社会交往
没有因小孩犯事而发生任何改变，他们因此感受
不到任何来自村庄的压力，进而认识不到小孩和
自己不当或错误言行的严重性，也意识不到要改
正的紧迫性，也就不会去改正。
案例９　醉次的奶奶是个很护短的人，她只

希望人家说自己家孙子好，不乐意人家说孙子的
“坏话”，即便人家是从好意给她提醒，她也不高
兴，更见不得人家直接批评、教育自己的孙子。甚
至自己的亲家提到这个外孙背刀追赶自己的事，
醉次的奶奶仍然护着孙子，说是亲家的不是，意思
是亲家不该去告孙子的状。村里其他人都怕这个
老太太反咬自己一口，也就不再说她孙子的事。
但是村里人并没有因此不与老太太交往，而是尽
量小心不触碰她的底线，维持着“你好我好大家
好”的局面。越是如此，老太太就越护短。
农村之所以会出现“不得罪”的社会交往逻

辑，与以下两个方面的变化有关系，一是农村家庭
的核心化和原子化程度加剧，农民的“自己人”认
同圈从过去的宗族、房头和大家庭转变为核心家
庭，宗族血缘观念淡化。农民更加在乎自己核心
家庭的事情，而不关心与之无关的事情，不愿意为
了他人的事情而做得罪人的行为。二是随着村庄
的日益开放、人口流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村庄共
同体快速瓦解，村庄里具有公共性的规则和伦理
不再为人们所遵守，而违反这些规则的人也得不
到相应惩戒。村庄里站出来说公道话、讲道理、
“管闲事”的人越来越少。这意味着村民之间的交
往不再具有公共性，而是越来越私人化。私人化
交往的目的不在于强化村庄的伦理规范、是非对
错和政治正确，也不具有道德感和正义性，而是构
建和增进私人感情，强调不制造私人矛盾、不伤和
气等。
农民“不得罪”逻辑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农村小

孩的“社会”教育主体缺位，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不
当言行得不到村庄的制约与规训，使他们在村庄
的社会化无法接受正确价值观、人生观和规则秩
序的熏陶和引领。同时，村庄对小孩的家庭也不
再构成压力，使之对小孩给予符合村庄要求的规
训，小孩在村庄的成长教育越来越成为家庭的私
事，家长因此更容易、也更可能因故疏于对小孩的
正当管束和教化。进而，在农村校园欺凌事件中，

村庄的角色完全隐匿了起来，村民对本村小孩的
欺凌行为无动于衷，表现为冷眼旁观、甚至是持看
笑话的心态。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农村校园欺凌
行为的姑息与纵容。

五、学校主体缺位：学校教育中
“不出事”的官僚主义逻辑

学校作为“次级群体”单位，是学生成长过程
中最重要的教育主体，也是他们形成规则意识、道
德品性、人格结构、思维方式等最重要的场所。同
时，学校还是学生心目中裁断是非对错、善恶美丑
等最权威的机构，相较于父母和家人，他们更愿意
接受学校和老师的说法。对于学生而言，学校除
了是接受教育和社会化的场所外，它还具有重要
的规训和惩戒的功能。对于违反校纪校规和社会
伦理规范的学生，学校有责任和义务通过教育和
惩戒措施予以矫正，将学生带入正途。在农村，传
统的惩戒措施包括辱骂、体罚、罚款以及开除等，
用现代教育的眼光来审视，这些措施确实具有不
正当性。现在问题是，当这些惩戒措施被抛弃的
同时，农村中小学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对违反
校纪校规和社会伦理规范的学生，包括严重的、经
常性的校园欺凌者，已不敢给予惩戒和规训，甚至
有时正常的管教行为也无法进行。在农村学校学
生管理中，普遍盛行着“不出事”的官僚主义逻
辑［２０］，农村校园欺凌现象的增多与该管理逻辑的
流行密切相关。
所谓“不出事”的官僚主义逻辑，说的是在农

村中小学管理中，学校管理层面对学生的调皮捣
蛋、欺凌同学、违法乱纪等言行，为了不使这些学
生把事态闹大或出更大的问题而被上级政府或管

理部门知晓，不敢给予他们正常的管束和惩戒，而
是采取和稀泥和息事宁人的办法把大事化小、小
事化了。农村学校“不出事”逻辑的出现，与当前
整个基层治理中高压维稳有关系，安全和信访问
题上“一票否决”给基层教育管理者和学校带来了
巨大的压力，也与学校更多地注重学生智育和应
试教育，而忽视学生的德育和规则教育也有关系。
农村学校管理的“不出事”逻辑是典型的消极、不
作为的行政逻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校
管理层没有责任担当，二是一线教师担不了责任。
就第一个而言，学校管理层为了确保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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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秩序和维稳工作，保证学校不出影响社会稳
定的事故，从而不被上级政府问责，在出现学生校
园欺凌、打架斗殴、违反校纪校规等事件后，不是
勇于承担责任，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而是
怕事态进一步发展到难以收拾的程度，或者出现
更严重的事故，进而被上级问责，所以对相关事件
和学生采取消极对待及“花钱买平安”的方式给予
处理，或者是将责任推给班主任和普通老师，从而
使事件得不到合情合理合法地解决，使相关责任
人得不到应有处理。“怕出事”的背后就是“怕担
责任”。在校园欺凌事件中，学校管理层脱卸责任
的做法一般有：一是对一般性的校园欺凌事件睁
只眼闭只眼，当作没看见、不知道，至多口头制止；
而对比较大、比较严重的欺凌事件则采取“拖延”
“捂盖子”的策略，只要被欺凌者及其看护人不再
找到学校，或者闹得不是很激烈就搁置不处理。
二是对那些找到学校要“说法”的被欺凌者家长，
则采取花钱买平安、息事宁人的方式冷处理。三
是尽量不采取切实措施处理那些校园欺凌者，因
为一旦处理，一方面是害怕这些学生做出更出格
的事情来，比如联络社会上的灰黑势力对学校领
导和老师进行打击报复，或者是对被欺凌者更加
严厉的欺凌。笔者调查的几所学校近年都发生过
本校学生集结校外势力对班主任或任课老师实施

肢体报复的行为，口头威胁是家常便饭。另一方
面是唯恐欺凌者负气自杀或者威胁跳楼。欺凌者
一般性格刚烈极有可能在被处分后做出极端的行

为，同时他们也敢于和惯于用自杀作为威胁，迫使
学校步步退却。无论哪一方面都会使事态扩大，
使学校在维稳上“出事”，而出现学生的“人命案”
是学校最大的安全事故。四是在学校建围墙和增
设门卫，防止学生与社会上混混等势力串联进入
学校欺凌滋事。但农村学校没有足够的经费请年
轻保安做门卫，为了节省开支多数是返聘退休老
师做门卫，而退休老师因年老体弱或不愿多事而
难以抵挡混混进校。
案例１０　杨慧雨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由爷

爷奶奶带大。她是个非常蛮狠的校园女欺凌者，
虽身子瘦小，个头不高，但性格暴戾，从小村里的
小孩就不愿意跟她一起玩。在中心小学读书的时
候就经常欺负其他女同学，还把男同学打得头破
血流。小学毕业后转到县八中读初中，一进去便
跟人搞起了团伙，不仅带人回到中心小学来打人、

勒索，在八中作为“大姐大”也让其他同学闻风丧
胆，成为学校和老师心中的“鬼见愁”。她既在班
主任面前威胁过跳楼、拿刀割脉，也敢于跟校长叫
板，虽然有多次严重的欺凌行为，但是学校毫无办
法，没有给予任何处分。直到２０１６年下学期，杨
慧雨纠结一伙人将班上一个同学殴打至几乎致

命、住了几个月的院，她自己也被拘留，在全县舆
论影响很大，学校方才下决心将她开除。
就第二个而言，学校管理层级没有责任担当，

就希望将管理责任下移至教师层级，让一线教师
来承担管理责任。也就是说，学校管理层级为了
不出事、出了事也不担责任，就把更多的责任压到
教师身上，希望通过加强一线班主任和授课老师
对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来杜绝相关事件的发生，
同时又不承担他们在管理中出现问题的责任。但
是农村一线教师更没有能力承担学生管理的责

任：一是当前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都相
对较低，被污名化的问题严重，不仅农民认为“没
有本事的人才留在农村当老师”，连学生都瞧不起
老师。农村教师在学生和家长面前树立不了权
威。一位年轻初中老师在访谈中说学生经常跟她
开玩笑，“老师，你一个月工资两千块钱不到，我现
在出去打工也不止你这点儿工资，你这么负责干
嘛？管好自己就行了”［２１］。农村老师从教师职业
中获得不了尊严和成就感，职业精神弱化，师生之
间感情淡薄，不愿意花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在与学
生的沟通上。二是农村年龄大的教师正在逐步退
出讲台，他们不想在退休之前“晚节不保”，因而不
会对学生过于严厉，对学生违法校纪校规的行为
往往视之不见。而新进的年轻老师则一方面缺乏
管理学生的经验，另一方面女老师比较多（占

８５％～９０％），难以对调皮捣蛋的学生进行管教，
尤其是无法对付跋扈惯了的校园欺凌者。在农村
中小学教师中，女老师是受到学生威胁和恐吓最
多的群体，甚至有的女老师遭遇过初中男生的性
骚扰。三是农村老师尤其是年轻老师还要照顾家
里的老人和小孩，有的老师甚至要耕作农事，他们
在课后没有时间和精力放在学生的管理上。据Ｚ
校校长反映，年轻老师经常一下课就不见踪影，多
数是回家带小孩了，即便学校规定不到下班时间
不得离开学校，也很少有人做得到。有不少年轻
女老师在上课时间把小孩带到办公室，让其他没
上课的老师看护。而“家访”在农村则基本上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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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四是为了使班上学生不出现恶性的打架斗
殴、扰乱学校秩序的事件，许多班主任采取与班上
高大威猛的欺凌者、拉帮结派的头头、与外边混混
有关系的学生搞好关系的策略，千方百计地讨好
他们，让他们不要在学校惹是生非，甚至让最厉害
的欺凌者去管其他同学。讨好学生的办法包括早
餐给学生买肉包子、给学生提供叫醒服务，或者把
他们叫到教师食堂一起吃饭、让他们担任班干部，
等等。教师们形容这一现象是“老师忍辱负重，学
生有恃无恐”。五是一旦在学生管理中出现事故
比如学生出走或受伤，需要承担责任，农村教师也
承担不起，于是干脆不管。Ｚ校出现过班主任在
教育校园欺凌事件中的欺凌者时，因当场被欺凌
者辱骂便一怒之下扇了欺凌者一个耳光，导致欺
凌者脑震荡而赔偿了数万医药等费用，而学校没
有给他承担一分钱。此事给该校老师的教训是
“明哲保身才不会出事”。六是老师作为个体无法
抵挡学生对自己的报复，包括言语、精神与肢体的
报复。调查中有的老师反映自己被学生威胁之
后，整天担惊受怕，神经过度紧张，生怕在哪个山
沟里、树林里、河道边、田埂上就突然被揍、被砍或
被推下河了。
案例１１　魏志丹是初二的学生，跟爷爷奶奶

住一起，父母在县城做水果生意，父母除了每个月
打电话关心他的成绩以外，其余概不询问。他从
六年开始就跟一些初中生混在一起，经常在学校
附近的村落里偷鸡摸狗，读初中以后就成了学校
里最大“帮派”的头儿，在学校里经常打群架、欺负
老实巴交和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２０１６年下学
期读初二的魏志丹在上课时间溜进集体宿舍企图

盗走同学柜子里的３００元现金，被检查宿舍卫生
的老师逮了个正着。魏志丹不仅不认错，还威胁
该老师说如果敢说出去，就会在晚上老师回村子
的路上把他干掉。该老师情急之中扇了魏志丹一
个耳光，后来学校为了保护老师而没有给予魏志
丹任何处分。但该老师仍然很长一段时间晚自习
后不敢一个人回家。
农村学校管理中“不出事”的官僚主义逻辑虽

然在一时给人“没有出事”的假象和幻象，保住了
学校领导的官帽子和学校的“优秀”“先进”，但却
遮蔽了深层的问题和矛盾，主要包括：其一是越怕
出事就越会出事。学校做好人，班主任和普通老
师就不好做人，学校怕出乱子、当甩手掌柜，班主

任和老师就不会真去管理。学校管理层“怕惹麻
烦”“怕出事”的做法，无论哪种方式都丧失了原则
和基本底线，既无法给予被欺凌者基本的正义和
法理支持，更无法震慑欺凌者和潜在的欺凌者，甚
至助长了学生欺凌者的嚣张气焰，使他们认为即
便欺凌了同学也不会受到学校的处罚。受访的校
园欺凌者称，能够欺负到人家才是有本事的表现。
校园欺凌者从过去在学校被边缘、被人家看不起
的负面角色，崛起为校园“高大全”的主流形象。
学校老师和学生用“横着走路”来形容校园欺凌者
的霸气和不可一世。学校和老师越是怕出事，欺
凌者就会越以“出事”相威胁，使得学校更加畏首
畏尾不敢管事，进而欺凌者就越可能制造事端，形
成恶性循环。学校在校园欺凌中不敢碰硬钉子、
处理问题不讲原则，就更会增加校园欺凌的发生
率，也就增加了学校“出事”的概率。
其二是“不出事”的官僚主义逻辑降低了学校

和老师的权威，学生遇到问题不找老师，而是自己
解决。学生逐渐认为学校领导和老师是无能和无
用的，自己出了问题去找他们解决是一种无能、懦
弱的表现，自己能够摆平自己的问题才是能耐。
学生自己解决问题的途径不外乎以下几个：辍学
或转学，在农村因被欺凌而辍学的较多；把自己变
强大起来，以不受其他同学的欺凌，或者欺凌比自
己更弱的同学，这个只有少数案例；比较多的是加
入某个“帮派”群体，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受到保
护，代价是学习成绩变差、自己成为欺凌者，同时
也使校园欺凌现象增多。还有的被欺凌者在屡受
欺凌之后，不是报告老师，而是找本村同族人、尤
其是在外混的年轻人进校园摆平事情，更使校园
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学生的不安全感增强。
其三是“不出事”的官僚主义逻辑使得农村学

校教育失去了惩戒的功能。惩戒是针对学生不当
言行进行批评教育的惩罚性措施，是学校全面教
育和学生全面发展的基本内容。但是，在稳定安
全压倒一切的压力下，绝大部分农村学校迫于无
奈，不敢轻易处分一个学生，惩戒成为了农村中小
学的“敏感词”和不敢逾越的“高压线”，甚至“谈罚
色变”。学校也似乎从农村学生成长教育中退出。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农村教育主体结构的视角，主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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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家庭、村庄和学校三个主要缺位背景下，农村校
园欺凌现象发生和增多的根源。家庭隔代抚育中
的“不过问”逻辑导致家庭教育主体无法扮演相应
的角色，村庄交往中的“不得罪”逻辑带来了社会
主体在小孩成长教育中的缺位，而学校官僚行政
中的“不出事”逻辑则使得学校在一定程度上退出
对学生的成长教育。三者角色的缺位不仅无法实
现各自的教育功能，而且使得它们无法相互作用
形成有机的整体结构，最终导致农村中小学生成
长教育的主体结构缺失，主要表现为家庭与学校
勾连的中断、村庄对小孩及其家庭监管的缺位，以
及学校对农村社会的脱嵌，它们共同构成当前农
村校园欺凌现象发生和增多的结构性因素。
家庭、村庄和学校三主体不仅各自在校园欺

凌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和无以应对，而且三者
之间双双关系的非良性发展，更给校园欺凌现象
的发生留足了空间。对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抚育的
问题之一是祖代从自身晚年生活出发，对孙辈的
社会成长不闻不问，更不会主动跟学校和老师联
系，询问孙辈在学校的相关情况，即便知晓了相关
情况也不会主动联系学校共同解决问题。而在官
僚主义“不出事”逻辑的支配下，只要学生在学校
不犯大事、不出大问题，学校和老师就不会主动沟
通家长，不会去了解学生家庭和学生在家庭里的
情况。从而使得家校之间的双向互动不畅，双方
都不能综合起来考虑和解决学生的问题，一旦学
生成为欺凌者或被欺凌者，也就会被认定为学生
个人的性格和本性问题，进而认为是不可救药和
不可教化的。在村庄里，村民不再把其他家庭的
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也不再认为自己家庭的事
情与其他人有关，甚至反感他人说自家的事、指出
自家的过错，从而使得村民与村庄、其他村民隔绝
起来，互不隶属、互无责任。村民因而不再关心他
人的闲事，对其他家庭小孩出现的成长问题包括
校园欺凌，也不再会去教育、督促和监管。个体家
庭缺少了村庄这样一双整天盯着的眼睛、这样一
只叮咬的“牛虻”，在小孩的成长教育上就更加会
有惰性。本来在农村，学校与村庄是相互嵌入、相
互支持的，村庄需要学校给自己培养有知识、有德
行的子弟，学校则需要村庄输送良好的学习苗子、
需要村庄配合学校对学生进行教育、也需要村庄
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支持等。但在村庄“不得
罪”逻辑、学校“不出事”逻辑的支配下，学校与村

庄出现了脱嵌现象，村庄不再关心学校的事务，学
校在管理上也将村庄撇开，不再考虑村庄的因素。
即便是学生在学校欺凌了他人，学校也不再将此
事告知村组干部，更不会与他们一同商量解决办
法。其结果是，在校园欺凌现象中，学校缺少了村
庄的约束因素，只能只身承担；相反，村庄里的混
混、宗亲等势力在没有村庄制约的情况下，会成为
校园欺凌的主要制造者。
农村校园欺凌给学生、家庭和学校带来了诸

多的伤害，要遏制和减少农村校园欺凌现象，一方
面是要健全国家有关校园欺凌治理的法制，加快
农村学校管理的规则制度和保卫室建设，建立和
强化农村校园与基层政府、公检法部门的协作关
系，形成应对校园欺凌的法制和制度网络。另一
方面是要重建农村教育主体，祛除农村教育主体
的不当行为逻辑，重构家庭、村庄和学校等农村教
育主体相互配合、相互作用的有机结构。在这方
面，需要学生家长担负更大责任，尽量减少留守现
象，加强家庭与学校之间的沟通，接受来自村庄其
他村民的监督和批评。村庄需要加强公共规则建
设，重构村庄交往的公共性，重塑村庄在小孩成长
教育上的主体意识。学校既要放弃“不出事”的官
僚主义行动逻辑，不能片面地号召用“学生中心”
来替代“教师中心”［２２］，还要加强学生的规则和德
行教育，强化在学生成长和校园欺凌事件上的主
体责任。同时学校要加强与学生所在的村庄、家
庭经常性和即时性的沟通与协同，形成多元化、多
主体治理校园欺凌事件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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